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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系列跟踪：聚焦房地产税 

 
 

 

 

研究结论 

⚫ 10 月 23 日，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房地

产税试点进一步推进已箭在弦上。房地产税在发达国家有较长的征收历史，国

内也有多年的试点经验，过去十年房地产税试点效果如何？海外经验给我们

怎样的启迪？试点城市的增加及未来全面开征会产生哪些影响？本文将对此

进行探讨。 

⚫ 2011 年，上海和重庆率先试点，拉开了房地产税的序幕，两地试点有几方面

的特征：（1）窄税基：上海的征收范围仅限“增量”，重庆的征税范围虽然

包括增量和存量，但是对本地家庭仅限独栋住宅和高档住宅，类似于“豪宅

税”；（2）低税率：重庆设置了 0.5%、1%和 1.2%三档税率；上海房地产税

的税率为 0.4%和 0.6%两档，由于计税依据是交易价格的 70%，实际税率为

0.28%和 0.42%；（3）设有减免制度；（4）计税依据为交易价格。 

⚫ 海外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征收房地产税，且普遍采用了宽基、低税率的税制。

（1）美国采用的模式是“评估价”+“减免制度”，在计算过程中首先要确

定房地产的“公平市场价值”，该价值根据房地产使用性质、位置、大小等特

质确定，再根据房地产特征（住宅用途、房间数量等）、市场价值、家庭收入

或者纳税人特征（家庭规模、是否为残疾人等）确定减免价值，各州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不同的减免额度；税率差异是州政府竞争的重要维度：目前各州的税

率在 0.13%至 2.13%之间，而公共服务的提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房地产税收

入的高低；（2）日本在战后确立了不动产税制体系，80 年代后期，由于土地

价格飙升，政府推动了房地产税改革，旨在抑制房价上涨。目前日本实行三级

政府（中央政府、都道府县、市町村）相互独立的房地产税制，一般对土地和

房屋以市场评估价征收 1.4%的固定资产税率和 0.3%的都市计划税率，也设

有按照房屋价值等条件为依据的减免制度。 

⚫ “共同富裕”的政策背景叠加拓宽地方财税收入具有紧迫性，房地产税的落地

仅是时间问题：（1）“十四五”期间立法全面落地难度较大。一方面，2021

年全国人大常委立法工作计划没有提及“房地产税”，而立法流程需要较长时

间；另一方面决定授权的试点期限为 5 年，并且规定条件成熟时，及时制定

法律。这意味着 5 年之内房地产税仍将主要以试点的方式进行，并且将在试

点经验的基础上立法；（2）下一轮试点力度大概率超过前一轮：对于试点城

市来说，房价或多或少存在更大下行压力，居民税负也将增加，因此我们认

为，规模相近、房价上涨幅度类似的城市可能都会被纳入新一轮试点；（3）

作为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方式，“低税率”的特点大概率延续，关键点在于征税

对象是否由“增量”转向“存量”、以及计税依据是否由“交易价格”转为“评

估价格”，两者分别决定了房地产税征收范围和力度，也将影响住房价格和地

方财政收入。上海和重庆试点效果有限，与其税基窄、且以交易价格作为计税

依据有关，但是征收范围由“增量”转向“存量”可能会导致二手房市场产生

较大波动，计税方式由“交易价格”转向“评估价格”也存在一定技术上的困

难，不过今年以来，深圳、西安、成都均出台了二手房参考价格机制，具备以

“评估价格”征收的基础。 

风险提示 

⚫ （1）房地产税试点落地节奏和力度超预期；（2）在税收机制的设计上力度超

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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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3 日，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房地产税试点进一步推进已

箭在弦上。房地产税在发达国家有较长的征收历史，国内也有多年的试点经验，其开征会产生哪些

影响？过去十年房地产税试点效果如何？海外经验给我们怎样的启迪？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两市十年试点，力度与效果有限 

房地产税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的税种，现行的房地产税来源于 1986 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只是该条例规定对个人非经营住房房产税实行免税。2021 年以来，上海和

重庆两市开展了个人房地产税试点，但此后没有突破性进展。 

2011 年，上海和重庆率先试点，拉开了房地产税的序幕，两地试点办法有几方面的特征： 

1）窄税基：上海的征收范围仅限“增量”，重庆的征税范围虽然包括增量和存量，但是对本地家

庭仅限独栋住宅和高档住宅，类似于“豪宅税”； 

2）低税率：重庆设置了 0.5%、1%和 1.2%三档税率；上海房产税的税率为 0.4%和 0.6%两档，由

于计税依据是交易价格的 70%，实际税率为 0.28%和 0.42%； 

3）设有减免制度：减免制度决定了房地产税能否有效起到调节财富分配的作用，两市的试点均设

有宽松的减免制度，其中重庆的试点颇有“豪宅税”的意味，以价格划分减免范围，征税对象不包

括本地居民的普通住宅；上海则以人均面积作为减免标准，本地居民人均面积在 60 平米以内的免

征； 

4）计税依据为交易价格，而不是评估价格：重庆试点中，“应税住房的计税价值为房产交易价，

待条件成熟时按房产评估值征税”，上海的计税依据为“参照应税住房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确定的评

估值，评估值按规定周期进行重估。试点初期，暂以应税住房的市场交易价格作为计税依据”。两

市试点设定的最终计税依据都是房产评估值，但当前都是房产交易价格。 

表 1：重庆和上海房地产税试点办法 

 重庆 上海 

试点区域 9 个主城区 上海市行政区域 

征税对象 ⚫ 新购和存量个人独栋商品住宅 

⚫ 个人新购进的高档住宅 

⚫ 重庆市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新购的第

二套及以上的普通住房 

⚫ 仅限新购住房 

⚫ 本地居民二套及以上和非上海市居民家庭 

计税依据 交易价格 交易价格的 70% 

税率 0.5%-1.2% 0.6%（部分减按 0.4%） 

免税政策 家庭免税面积： 

生效日期前拥有的独栋商品住宅，免税面积为 180 平
米； 

新购的独栋商品住宅、高档住房，免税面积为 100 平
米。 

一个家庭只能对一套应税住房扣除免税面积。在重庆
市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的应税住房均
不扣除免税面积。 

本地居民： 

人均 60 平米内； 

非本地居民： 

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 3 年且在本市工作生活； 

引进的高层次人才、重点产业紧缺急需人才，持有上海市
居住证并在本市工作生活。 

数据来源：政府网站，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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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试点地区窄税基、低税率和设有减免制度的特征，试点并未显著提升两市的房产税收入。

试点之前，北京（非试点地区也存在房地产税，只是对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征）和上海房地

产税占地方税收的比重差距约为 1 个百分点，试点并未提高上海房产税占地方税收的比重，到 2019

年两地占比差距扩大到 2 个百分点；把同为中部大城市的成都作为重庆的可比城市，重庆和成都

的房产税占地方税收比重在趋势上保持一致，试点也没有显著提高重庆房地产税税收收入。 

偏低的税收负担也导致房地产税并没有改变两市房产价格大幅上涨的趋势。2011 年至今全国房产

价格普遍出现大幅上涨，上海和重庆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分别上涨 96%和 55%，上海涨幅高出了

人口、产业结构相似的北京（84%），重庆的涨幅虽然低于成都，但更可能是受到调控政策的影响。 

图 1：上海&北京、重庆&成都房产税占地方税收比重（%）  图 2：上海&北京、重庆&成都房价涨幅（%）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海外房地产税特点：宽基、低税率 

海外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征收房地产税，财产税收入占 OCED 国家税收收入的均值为 5.6%，在美

国这一比重则高达 12.2%（2018 年）。从海外的经验来看，各国普遍采用了宽基、低税率的税制，

以房产评估价格为计税依据，也拥有着成熟的房地产评估体系，既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资金来

源，也有调控地产价格的目的。 

美国：地方第一大税种 

房地产税由州政府进行征收管理，在美国财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特点包括： 

1） “宽税基”：美国房地产税的征收范围涵盖了大部分房产，作为最大收入来源，其占州和地方

税收收入总额的 30%以上，甚至有一些县市镇占到了地方财政收入的 90%； 

2） “评估价”+“减免制度”：美国各州的房地产税在计算过程中首先要确定房地产的“公平市

场价值”，该价值根据房地产使用性质、位置、大小等特质确定，再根据房地产特征（住宅用

途、房间数量等）、市场价值、家庭收入或者纳税人特征（家庭规模、是否为残疾人等）确定

减免价值，各州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不同的减免额度； 

3） 税率差异是州政府竞争的重要维度：目前各州的税率在 0.13%至 2.13%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而公共服务的提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房地产税收入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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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房地产税占美国州和地方收入的 30%以上  图 4：美国各州房地产税税率在 0.13%至 2.13%之间 

 

 

 数据来源：Tax Foundation，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Tax Foundation，东方证券研究所 

日本：兼顾调控房价 

日本在战后确立了不动产税制体系，80 年代后期，由于土地价格飙升，政府推动了房地产税改革，

旨在抑制房价上涨。目前日本实行三级政府（中央政府、都道府县、市町村）相互独立的房地产税

制： 

1） 三级政府独立的税制：日本的房地产税分为三级政府和国税、地方税两个层次，基本由道府县

和市町村地方政府征管，地方具有自治立法权。不动产保有环节主要有固定资产税和城市规划

税两类，两者均为地方税。房地产税占总税收的比重为 8%左右，在地方税收收入中的占比高

达 40%，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 

2） 以市场价值作为课税依据：每隔三年按照《不动产鉴定评估法》进行评估； 

3） 税率：针对土地和房屋征收的税率包括固定资产税和城市规划税，其中城市规划税明确用于城

市建设、土地整理等。固定资产税率为 1.4%，地方政府有上浮税率的权力，上浮的上限为 2.1%；

城市规划税税率为 0.3%； 

4） 设有减免制度，例如东京对 30 万日元以下的土地和 20 万日元以下的房屋免征固定资产税，

对受到公共援助者拥有的住房免征固定资产税和城市规划税，对受灾害损失或严重损坏的住

房同样免征。 

5） 日本曾多次出台旨在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地价税（1991 年）、特别土地保有税（1992 年），但

此后日本资产泡沫破裂，政府停止了对地价税和特别土地保有税的征收。 

个人房地产税全面落地仍待时日 

“共同富裕”的政策背景叠加拓宽地方财税收入的紧迫性（尤其是在未来土地财政退坡的情况下），

房地产税的落地仅是时间问题。结合立法的进度和近期的讨论，立法还需要时间，但试点将进一步

推进。 

房产税立法或难以在“十四五”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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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是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的原则：2017 年，时任财政部部长肖

捷首次明确房地产税的这一思路；2020 年 12 月，财政部长刘昆在《建立现代财税体制》一文提

出，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 

房地产税尚未进入立法流程，“十四五”期间落地难度较大。一方面，2021 年全国人大常委立法

工作计划没有提及“房地产税”，此前 2015-2018 年的工作计划中把“房地产税法”作为“预备

级研究论证项目”。立法流程需要经过提出-形成草案-审议-表决几个阶段，周期较长，且从公布到

正式实施还需要一段时间。从已立法的环境保护税来看，经历了 2014 年 11 月送审至 2016 年 12

月表决通过，在 2018 年 1 月正式实施，从送审至正式实施用了超过 2 年的时间，在此背景下，房

地产税在“十四五”时期全面实施的难度较大。 

另一方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

的决定》授权的试点期限为 5 年，并且规定条件成熟时，及时制定法律。这意味着，5 年之内房地

产税仍将主要以试点的方式进行，并且将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立法。 

试点城市将增加，低税率特征预计还将延续 

今年以来关于房地产税的讨论明显增多：“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到了“推进房地产税立法”；5

月，财政部、全国人大常委预算工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税务总局召开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座谈

会，听取部分城市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及部分专家学者对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5 月 6 日，

财政部长刘昆发文表示，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8 月财经委会议强调了“共同富裕”。 

10 月 23 日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停

滞多年的房地产税试点将有突破性的进展，2011 年的房地产税试点选取了上海和重庆两个直辖市，

分处东部和中部，我们认为： 

（1）下一轮试点力度大概率超过前一轮：对于试点城市来说，房价或多或少存在更大下行压力，

居民税负也将增加，因此我们认为，规模相近、房价上涨幅度类似的城市可能都会被纳入新一轮试

点； 

（2）“低税率”的特点或将延续，这也是房地产税在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方式；或在借鉴上海和重

庆征收模式的基础上有所调整，关键点在于征税对象是否由“增量”转向“存量”、以及计税依据

是否由“交易价格”转为“评估价格”，两者分别决定了房地产税征收范围和力度，也将影响住房

价格和地方财政收入。 

上海和重庆试点效果有限，与其税基窄、且以交易价格作为计税依据有关，但是征收范围由“增量”

转向“存量”可能会导致二手房市场产生较大波动，计税方式由“交易价格”转向“评估价格”也

存在一定技术上的困难，不过今年以来，深圳、西安、成都均出台了二手房参考价格机制，具备以

“评估价格”征收的基础。 

表 2：今年以来对房地产税的表态显著增加 

时间 文件/会议/文章 主要内容 

2021 年 3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健全地方税体系，逐步扩大

地方税政管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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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国新办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纲要、加快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发布会 

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 

2021 年 5 月 《建立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财税体

制》 

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 

2021 年 5 月 财政部等四部门房地产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 听取部分城市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及部分专家学者

对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2021 年 8 月 《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

告》 

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 

2021 年 10 月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要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做好试点

工作 

数据来源：政府网站，新华社，东方证券研究所 

实现拓宽税源、促进共同富裕、地产调控的多元目标 

2018 年，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房地产税的作用主要就是调节收入分配，

特别是个人财富的集聚，起到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同时，筹集财政收入，用来满足政府提供公共

服务的需求。 

（1） 土地市场降温的背景下增加地方政府收入 

城镇化步入中后期、地产进入“存量房”交易时代，作为地方政府收入支柱之一的土地出让金将难

以为继，2019 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接近 40%，后续需要有更加可持续、稳定的税

源作为替代。海外实践表明房地产税可以作为地方政府稳定的税源。 

图 5：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重要收入来源  图 6：城镇化率（%）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2） 调节财产基尼系数，促进共同富裕。 

全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回落，基尼系数从 2010 年的 0.48 降至 2019 年的 0.465，但这并不能反映

差距的全貌，财富分布的不均衡正在加大。根据《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4》，财产基尼系数在 2013

年达到 0.73；用福布斯榜补全 CFPS（2016）的数据结果显示，2016 年财产基尼系数为 0.796，

如果用胡润榜补充，则财产基尼系数上升至 0.8561。由于居民拥有的财产中很大一部分是房产，以

房地产税来抑制财富差距扩大是必由之路。 

                                                        
1 罗楚亮,陈国强.富豪榜与居民财产不平等估算修正[J].经济学(季刊),2021,21(01):2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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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消费自 2011 年以来趋势性下行（%）  图 8：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财产差距扩大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4》，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1）房地产税试点落地节奏和力度超预期：房地产税的推出牵一发而动全身，无论是试点还是实

施的时点都需要考虑到维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房地产税落地过快或征收力度过强可能导致房

地产市场大幅波动； 

（2）在税收机制的设计上力度超预期：重庆和上海试点对稳定房价、增加地方政府收入作用都比

较有限，新试点在征收范围、减免制度、税率等税收设置上有超出预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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